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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

浙江大学：
我公司承建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已于    年  月  日经竣工验收合格。我公司现向贵方承诺：
1、我公司承诺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真实上报结算，我公司对送审的工程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负责；
2、结算审核中:核增额及超过送审结算额5%以外的核减额的审核咨询费，由我公司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约定支付。
特此承诺！   


承诺人：（公章）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授权委托书（一）

浙江大学：（注：为合同中甲方的全称）
    我公司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的竣工结算事宜，特委托   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）为代理人（注：超过一人时，则应全部列明，联系方式也应分别列明）。我公司授权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：
1、代为提交竣工结算报告、结算资料以及与竣工结算有关的一切资料、文书；
2、代为与贵方和/或贵方委托的结算审核单位进行联系、洽商，参加与竣工结算有关的所有会议、会谈；
3、代为与贵方和/或贵方委托的结算审核单位核对并确认工程量、价格；
4、代为签署与竣工结算有关的一切文书（包括但不限于协议书、会议纪要、工程联系单、工程变更单、工程对帐签证、函件、记录等其他一切文书）；
5、代为签收、接收与竣工结算有关的一切资料、文书；
6、代为办理竣工结算的付款手续；
7、代为办理与竣工结算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。
代理人的联系方式为：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QQ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委托人：（公章）（务必盖有承包单位公章）
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附：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（要求盖有承包单位公章）


                授权委托书（二）

浙江大学：（注：为合同中甲方的全称）
我公司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的竣工结算事宜，特委托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）为代理人（注：超过一人时，则应全部列明，联系方式也应分别列明）。我公司授权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：代为与贵方和/或贵方委托的结算审核单位核对并确认工程量、价格等相关事宜。
代理人的联系方式为：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QQ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
委托人：（公章）（务必盖有承包单位公章）
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附：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（要求盖有承包单位公章）










关于扣除工程结算审核追加费用的确认书

浙江大学：
我司承建的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工程（以下简称“本工程”），已于****年**月**日完成竣工结算审计。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的约定，本工程结算审核核减额超过送审造价5%以外部分的核减额审核咨询追加费用*****元（其计算方式为：************************）应由我司承担。我司确认：上述工程结算审核咨询追加费用*****元由贵校在支付我司的工程款中直接扣除。
特此确认！

                确认人：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浙江大学建设工程（结 ）算送审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工程名称
	

	承包单位
	
	授权联系人
	

	
	
	联系电话
	

	送审造价
	
	开、竣工时间
	

	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：



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监理单位：


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承包人项目负责人：对照合同中对结算资料检查资料的完整性、准确性及并明确是否已提交档案资料；
2、监理单位：检查结算资料的完整性、准确性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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